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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1/Circ.916通函

（2025年 4月 29日）

GESAMP-LCA工作组关于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和

建议的方法

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其第 83 届会议（2025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上，批准了

《GESAMP-LCA工作组关于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和建议的方法》，其文

本载于附件。

2 请各会员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使其主管机关、工业界、燃料生产商、技术制造商、相

关航运组织、航运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者注意到附件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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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ESAMP-LCA工作组关于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和建议的方法

1 总则

1.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在其第 81届会议（2024年 4月）上通过了《2024
年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指南》（2024 LCA 指南）（MEPC .391(81)决议），

并同意在 GESAMP 支持下成立一个技术组，即 GESAMP 船用燃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

工作组（GESAMP-LCAWG），审查与 2024 LCA指南实施有关的具体事宜，并提供科学和

技术建议，同时向委员会提出相应建议。

1.2 2024 LCA指南第 9节概述了确定上船前（WtT）和 船端（TtW）温室气体默认排

放因子的原则和流程。

1.3 GESAMP-LCA 工作组制定了本方法，旨在以标准化、透明的方式便利所提议的

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及建议工作。

1.4 本方法应适合作为技术指导，供向 GESAMP-LCA 工作组提交提议的默认排放因

子的会员国使用，以便工作组进行审查并向MEPC提出建议。描述该流程的流程图见附录 1。
1.5 本方法的目标是确保对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进行适当评估。因此，本方法将根据

知识和技术水平以及在评估过程中的最佳实践、吸取的教训和获得的经验视必要加以更新。

1.6 本方法是对 2024 LCA指南应用的补充，而并非对其应用进行预先判断。

2 定义

2.1 就本方法而言，下述定义旨在确保对默认排放因子评估的一致性：

.1 GESAMP系指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是一个由专业专家组成的多学

科咨询机构。为 GESAMP工作的专家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工作。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gesamp.org/。
.2 GESAMP-LCAWG 系指 GESAMP 船用燃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工作组，也称

为 GESAMPWG 46或工作组。

.3 默认排放因子系指对特定船用燃料路径或上船前（WtT）和/或船端（TtW）价值链

的评估结果，以 gCO2eq/MJ(LCV)表示，并建议由MEPC批准。

.4 提议系指由会员国提交的默认排放因子提议以及支持性文件，供工作组进行科学审

查和提出建议。

.5 模板系指根据 2024 LCA指南附录 4（上船前默认排放因子提交模板）和附录 5（船

端默认排放因子提交模板）提交所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标准化格式。本模板旨在

以清晰和结构化的方式收集和呈现用于计算所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输入数据。

.6 Excel工具系指工作组根据 2024 LCA 指南附录 4 和附录 5 中的模板，为规范参数

报告和所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计算而制作的 Excel格式加密电子表格。

2.2 上述定义旨在协调 GESAMP-LCA 工作组提交和审查所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流

程，不应被视为对 LCA指南的解释。

3 提交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

3.1 会员国可使用模板和 Excel工具提交上船前和/或船端建议的默认排放因子。提出

提议的会员国应在正式提交之前根据模板检查申请材料的质量和完整性；并在题案中明确说

明，该提议是提出新的默认排放因子，还是根据最新的科学知识和获得的可靠数据修订现有

的默认排放因子。

3.2 一个或多个会员国可针对某一特定燃料路径同时提交多个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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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份模板表格只应提议一个默认排放因子（例如，如要提交两个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则

应分别填写两份模板表格）。模板涵盖了定义默认排放因子所需的所有要素，可进行调整和

补充额外信息。当没有路径具体步骤的信息或特定路径不适用时，提议的会员国应明确说明。

会员国应使用工作组开发的Excel工具，实现参数报告和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计算标准化。

3.3 除填写的模板外，还应提供额外的详细信息和相关资料（例如 LCA模型/工具和各

相应数据、同行评审文献、原始数据、官方统计数据或用于建立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科学

/工程模拟）。

3.4 提交给 GESAMP-LCA 工作组进行科学审查和建议的提议默认排放因子及基础数

据，应以数字格式提交给 GESAMP-LCA工作组的技术秘书：

联系方式：

劳拉·阿奎莱拉女士

GESAMP-LCA工作组技术秘书

电话：+44 (0)20 7587 3127
电子邮件：LAguiler@imo.org和 ghg@imo.org

3.5 GESAMP-LCA 工作组旨在每个日历年召开两次线下会议，会议时间应在 MEPC
会议预计决定批准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之前。因此规定提交提案供科学审查和提出建议的截

止日期为相关MEPC会议召开前至少 28周。但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可在任何时间提交。必

要时，GESAMP-LC 工作组也可通过通信方式开展工作或召开线上会议。用于规划

GESAMP-LCA工作组会议相关活动的指示性时间表见附录 2。
3.6 如果由于时间限制，GESAMP-LCA工作组无法评估截止日期前提交的所有供科学

审查和建议的提案（见 3.5），则可以召开 GESAMP-LCA工作组额外会议。

4 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审查程序

4.1 审查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应遵循以下步骤：

步骤 1 在收到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提案后，GESAMP-LCA 工作组技术秘书和主

席应确定模板中要求的所有数据项是否已填写完整。在 GESAMP-LCA工

作组进一步审议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之前，工作组可能会要求提出提议的

会员国提供进一步信息。对于上船前部分，工作组应评估路径描述是否与

给定的燃料路径代码相对应，是否与现有的燃料路径代码相对应，或者是

否为新的路径代码。

步骤 2 如提交的提议数量众多，工作组可能需要通过评估燃料路径评估工作的相

关性/紧迫性来确定工作的优先级。可根据委员会提供的指导或使用以下

标准来确定优先级：提议的燃料路径的技术成熟度（TRL）、提议的用于

国际航运的燃料在当前市场的可获得性、预期数量等。

步骤 3 对于每一个提议的上船前默认排放因子，工作组应从相关性、充分性、完

整性、一致性、可靠性、透明度和可获取性方面评估计算数据的质量。

工作组还可能指出任何缺失的信息，并要求提出提议的会员国提供进一步

信息。提出提议的会员国可以提交补充信息，如基础 LCA计算和谱系矩

阵。

步骤 4 工作组应评估，对于特定的路径代码，是否分别对上船前和船端进行了至

少三次独立的分析/研究。

步骤 5 工作组应通过验证所填写的 Excel工具中的条目和计算的建议默认排放因



4

子的准确性以及所提供的背景信息的完整性，来分析提议值的可靠性。

4.2 工作组可通过邮件沟通，就提案评估的准备阶段或评估过程中发现的某些方面问

题要求作出澄清。相关澄清应及时提供，以便工作组在审查过程中纳入考量。各会员国可指

定一名技术代表，在工作组审查会议期间根据要求作出澄清。此外，所有通信均将抄送提出

提议会员国的一名或多名联系人。会员国在提交提案时需向技术秘书提供所有联系人的姓名

和电子邮件地址的电子版，并注明技术和行政代表。

5 默认排放因子的确定和建议

5.1 GESAMP-LCA工作组在审查和验证提交的默认排放因子提议后，应确定哪些提议

符合第 4节所述的所有步骤。

5.2 上船前默认排放因子的计算应使用具有代表性且保守的假设，这些假设涵盖世界

各地区和各国原料-燃料路径在性能上的差异。为某一燃料路径确定上船前默认排放因子时，

应考虑至少三个来自不同代表性分析/研究的参考值。为确保保守性，在考虑的三个（或更

多）排放因子中，应选取最高值作为默认值，并建议委员会将其纳入 LCA指南中。同时应

提供可用值的范围供参考。

5.3 船端默认排放因子应使用代表性和保守的假设来计算，这些假设包括船上的可变

条件和能量转化器的性能。确定燃料路径的船端默认排放因子（CfCO2除外）时，应考虑至

少三个来自不同代表性分析/研究的参考值。为确保保守性，在考虑的三个（或更多）排放

因子中，应选取最高值作为默认值，并建议委员会将其纳入 LCA指南中。应提供可用值的

范围供参考。

5.4 GESAMP-LCA工作组报告完成后，应将包含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审查结果的相关

附件发送给各会员国供其知悉并核查报告中是否存在任何保密信息。除非会员国在确认请求

中规定的截止日期（通常为一周）之前提出异议，否则技术秘书将默认各评估中不包含任何

保密信息，并可根据附录 2所列的指示性时间表与报告一起处理。

5.5 GESAMP-LCA工作组的报告由 GESAMP进行同行评审。如 GESAMP对工作组的

结论提出意见，GESAMP- LCA 工作组主席应酌情与工作组成员协商，处理相关意见。

GESAMP将向技术秘书提供同行评审和批准的确认，供MEPC 参考。

5.6 在审查会议结束后提交给 GESAMP-LCA 工作组的与提议相关的任何补充数据将

被视为新提议，需根据本方法中所述程序在新的截止日期前评估。

5.7根据 GESAMP-LCA工作组的报告，应提请MEPC审议并批准建议的默认排放因子，

并酌情确定如何将其纳入 LCA指南。

6 保密事宜和信息披露

6.1 在开展 GESAMP-LCA 工作组工作过程中获得或生成的专有数据、信息、材料、

笔记和报告，应视为保密信息。但所有与安全和环境保护有关的信息均应视为非保密信息。

6.2 提交文件中的保密信息应由提出提议的会员国明确标注。

6.3 提交至MEPC的报告，包括建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应向公众公开。

6.4 工作组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获取或生成的信息与材料，经工作组评估后，应由技术

秘书妥善保管。

6.5 本组织和 GESAMP-LCA 工作组的成员将尽一切合理努力，防止被明确和显著标

注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泄露，前提是必须向MEPC 提供足够详细的信息，使其能够履

行职能，特别是批准建议的默认排放因子。

附录 1 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和建议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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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GESAMP-LCA工作组会议相关活动的时间表

附录 3 Excel工具示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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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默认排放因子的提交、科学审查和建议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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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GESAMP-LCA工作组会议相关活动的时间表1

时间 活动

MEPC会议召开前至少 28周
提交 GESAMP-LCA 工作组审查的提议的默认排放因

子的截止日期

（8周）
筹备审查会议，包括在工作组成员之间分发任何相关

资料

MEPC会议召开前至少 20周 GESAMP-LCA工作组审查会议

（1周） 编辑并完成建议的默认排放因子审查会议报告草稿

（3周）
审核和批准 GESAMP 的报告，包括工作组的回应/澄
清

（1周） 提议会员国确认报告中不包含任何保密数据

（1周） 撰写最终报告，处理 GESAMP的意见。

MEPCMEPC会议召开前 13周
按照 MEPC 规定的 13 周期限（大件文件）提交

GESAMP-LCA工作组审查会议报告

1 MEPC第 83 届会议注意到，IMO 秘书处将与 GESAMP和 GESAMP-LCA工作组协商，审查会议筹备、召开

及报告编制的时间表，以便及时审查默认排放因子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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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Excel工具示例截图

GESAMP-LCA EG基于 2024 LCA指南附录 4和 5中的模板，开发了一款 Excel工具，

用于规范参数报告和提议的默认排放因子的计算。

说明标签页（图 1）显示了电子表格的描述和标签页列表，并在适用时交叉引用 2024 LCA
指南。

图 1：说明标签页

应使用对应的上船前或船端标签页提交默认排放因子。标签页的完整列表如图 2所示。

关于如何完成表格的示例可查阅 2024 LCA指南的附录 4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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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Excel工具中标签页的完整列表

所有数据汇总于 Summary标签页中（参见图 3）。

图 3：Summary标签页

GWP因子标签页（见下文图 4）列出了 IPCC评估报告 5中的 GWP因子。



10

图 4：GEP因子标签页

可编辑的Excel工具可在 IMO网站上获取：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nment/
Pages/Lifecycle-GHG---carbon-intensity-guidelines.aspx。

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nment/

